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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2006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0.42 元（含税），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0.378 元（税后） 

每股派发现金股利 0.042 元（含税），每股派发现金股利 0.0378 元（税后） 

股权登记日：2007年6月7日 

除息日：2007年6月8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2007年6月14日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2006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

获2007年4月19日召开的本公司200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

于2007年4月20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本公司现将分红派息事宜

公告如下： 

 

一、本公司2006年度分红派息方案 

本公司2006年度分红派息方案为：以现金方式派发股利人民币144,202,703元，

按公司全部已发行股份3,433,397,679股计算，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42元（含税）。 

 

二、股权登记日、除息日及现金红利发放日 

本次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为：2007年6月7日；除息日为：2007年6月8日；现金红

利发放日为：2007年6月14日 

 

三、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红派息对象为：截止2007年6月7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分红派息方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的股息于2007年6月14日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了全面指定交易的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股东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无

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的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五、咨询事项 

咨询地址：上海市中山东一路九号 

咨询联系人：潘静远、杨建平 

咨询电话：021-63234803 

咨询传真：021-63238238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7年6月1日 
 


